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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3 号 

——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

 

 

 

为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创业板上市公

司申请办理除股权激励获得股份以外的其他有限售条件股

份（以下简称“限售股份”）的解除限售业务，根据本所《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《上市

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业务办理指南。 

一、申请对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应当满足的条件 

1．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限售期届满； 

2．申请对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不违反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本所业务规则和股东承诺。 

股东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向其他股东赠与股份，该部分赠

与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不适用上述第 1 项及第 2 项要求。 

二、申请对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流程 

1．上市公司董事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

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）申请查询并下载

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、限售股份明细清单； 

2．上市公司董事会按照本指南的规定向本所提交申请材

料，本所审查无异议后，将业务表单传递至中国结算深圳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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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； 

3．上市公司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向中国

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申请材料； 

4．本所收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申请材料审查无异议

的回复后，通知上市公司董事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。 

三、申请对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时应当提交的材料 

上市公司股东可在满足解除限售相关条件时，委托上市

公司董事会在拟申请解除限售日五个交易日前向本所申请

办理对其所持股份解除限售的有关手续。上市公司董事会应

当向本所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、限

售股份明细清单； 

2．上市公司董事会出具的《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

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； 

3．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关于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

核查意见（如适用）； 

4. 上市公司董事会出具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

告； 

5.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应当至少包括下列内容： 

1. 相关股东持股情况说明及托管情况； 

2.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份总数、各股东解除限售

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。 

3. 相关股东作出的全部承诺（含股东在发行上市文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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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的承诺、在公司收购及权益变动过程中作出的承诺及其

他追加承诺）及其履行情况； 

4. 相关股东是否占用公司资金，公司是否违法违规为其

提供担保。 

四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信息披露 

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日前三个交易

日内披露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，公告日不得晚于限售

股份日解除限售日前一交易日，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. 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限售股份概况； 

2.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上市

公司总股本的比例、各股东可以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及解除限

售上市流通时间； 

3．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； 

4. 相关股东是否严格履行其作出的全部承诺，是否占用

公司资金，公司是否违法违规为其提供担保； 

5. 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核查的结论性意见（如适

用）； 

6. 本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．解除股份限售手续应当由相关股东委托上市公司董事

会代为申请办理，本所不接受股东直接申请。上市公司董事

会不得无故拒绝股东的申请解除限售委托。 

2．两名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拟申请在同一日解除限售

上市流通的，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集中申请办理解除股份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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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手续。 

3.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的，适用

创业板《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5 号——股权激励》的相

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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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

 

证券代码  证券简称  

公司全称  股份拟解除限售日期 年  月  日 

经办人姓名  经办人电话  

序号 
股东 

代码 

证件 

号码 

股东 

名称 

所持限售条件

股份总数 

本次申请解除

限售数量 

是否基于

高管身份

申请锁定 

股份是否存

在质押、冻结

情况 

解除限售是

否违反其承

诺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内容和提交的其他申请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，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

请办理解除股份限售申请事宜。 

XXX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
